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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民〔2023〕57 号

各市民政局，厅机关各处（室、局）：

为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关于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部署

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民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促进全省民政系统严格规

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2〕27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

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23〕7 号）等

法律政策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省民政厅组织对《山东省民政系统行政

处罚裁量基准表（2019 年）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山东省民政行政

处罚裁量基准（2023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要在全面调查、准确认定违法行为及违法事实的基础上，对照

《基准》实施行政处罚。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，要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

准的适用情况。



二、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发挥行政处罚教育引导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作用。不予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、从重处

罚等裁量阶次，《基准》没有明确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以及有关规定执行。对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要加强对当

事人的批评教育，防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。

三、各市民政部门可结合实际，在《基准》划定的阶次或者幅度内

对《基准》进一步细化，制定本地区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。

四、《基准》实行动态调整管理，对涉及民政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调整的，省民政厅及时对相关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基准进行调整并予

以公布。

五、《基准》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0

月 31 日。2019 年 8 月 20 日印发的《山东省民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
实施办法》及《山东省民政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2019 年）》（鲁

民发〔2019〕4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山东省民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3 年版）

山东省民政厅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（2023 年 9 月 28 日印发）


